
出口退运货物要征税吗

产品名称 出口退运货物要征税吗

公司名称 深圳市浩通天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销售部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南布社区兰金十一路10号
成城发工业园A栋606、601、501号

联系电话 18565755165 18824617866

产品详情

     （一）出口退运货物应否征收进口税款

关于出口退运货物应否征收进口税款问题，新、旧《进出口关税条例》有着不
同规定。

原《进出口关税条例》（1992年4月1日起施行，2004年1月1日起废止）

第二十七条规定，因故退还的我国出口货物，进境时可免征进口关税。通过上
述规定可以看出，

原《进出口关税条例》对于出口退运货物的征免税问题并未区分具体情况分别
作出规定，

而是一概规定为“因故退还的出口货物免征进口关税”，

至于哪些情况下的退运进境货物属于“因故退还”，完全由海关根据具体情况
自行认定。

由于上述规定过于笼统，“因故”这一条件缺乏明确认定标准，范围难以界定
，造成海关裁量权过大，执法统一性难以保证。



为统一、规范海关执法行为以及充分保障纳税义务人的合法权益，

2004年1月1日起施行的《进出口关税条例》参照《京都公约》的相关条款，

限定了不予征收进口关税的出口退运货物的具体范围，

《进出口关税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出口货物因品质或者规格原因退运进境
的，不征收进口关税。

这里所说的“因品质或者规格原因”是指出口货物本身存在的质量缺陷或者货
物的规格、型号、含量、成分以及技术参数或指标等，

与买卖双方在合同或者有关协议中对货物品质或规格所约定的标准和要求不符
。

根据《进出口关税条例》的规定，只有因上述原因退运进境的货物，在进口环
节才不征收税款

因其他原因导致退运的货物（包括前文案例所涉情形），照章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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